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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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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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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上海张江超艺多媒体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担任贵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已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

事务所关于上海张江超艺多媒体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现根

据全国股转系统《关于上海张江超艺多媒体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反

馈意见》，本所律师在对公司与本次相关挂牌情况进行核查和查证的基础上，就

《反馈意见》，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法律意见书》的补充，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的

相关声明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非另有说明，《法律意见书》中已作定义

的词语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被使用时具有与《法律意见书》中定义相同的含义。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请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业务是否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要求，是否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发展的行业、业务；（2）若为外商投

资企业，是否符合外商投资企业产业目录或其它政策规范的要求；（3）分析产

业政策变化风险。 

1、公司业务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是否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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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业、业务； 

公司从事多媒体展览展示业务，按照中国证监会 2012 年 10 月 26 日修订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属于“R87 文化艺术业”；根据《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表（GB/T4754-201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公司所处行业

属于“R87 文化艺术业”下的“R8790 其他文化艺术业”，具体从事展览展会领

域的多媒体展览展示业务；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管理型行

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为“R87 文化艺术业”下的“R8790 其他文化艺术

业”。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公司业务不属于该目录中的限制类和淘汰类产业。 

2、若为外商投资企业，是否符合外商投资企业产业目录或其它政策规范的

要求； 

经核查，公司为非外商投资企业。 

3、分析产业政策变化风险；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

见》（国发[2014]10 号），推进文化创意等新型、高端服务业发展，促进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是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

重大举措，是发展创新型经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实现由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内在要求。在十三五规划期间，从中央到地

方也均将文化产业作为重点产业来进行全面规划。 

公司主营业务属于文化创意产业，不存在产业政策变化的风险或因产业政策

变化导致持续经营能力受到影响的风险。 

 

二、公司设立时存在人力资源出资情况。请公司结合该等出资的真实出资

人、上海当地特殊规定及其适用情况说明该等出资是否符合当时生效的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请律师发表意见，如有必要，请调整相关披露信息。 

1、公司设立时人力资源出资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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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艺有限系由自然人股东王雅佩与法人股东张江创投于 2003 年 7 月 1 日共

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 600 万元，其中张江创投以现金 300 万元出资，王雅佩

以现金 180 万元及人力资源 120 万元出资，公司股东的人力资源出资一直持续至

2015 年 3 月，才由股东以现金方式置换。 

2、人力资源出资的相关规定 

根据超艺有限设立时有效的《公司法》（1999 年修订）第二十四条：股东

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

对作为出资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必须进行评估作价，

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根据 2005 年修订的《公司法》第二十七条：

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

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

资的财产除外。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05 年修订）第十四条：股东的

出资方式应当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股东以货币、实物、知识产权、

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其他财产出资的，其登记办法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会同国

务院有关部门规定。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

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 

超艺有限 2003 年设立时的注册地为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郭守敬路 351 号

2 号楼，根据上海工商局《关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内企业工商注册登记的有关

规定》（沪工商登[2000]61 号）的相关规定：鼓励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允许人力

资源、智力成果作为物化资本投资。具有管理才能、技术特长或者有专利成果的

个人，可以人力资源、智力成果作价投资入股，最高可达注册资本的 20%。 

根据上述规定，超艺有限设立时的人力资源出资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的关于股东出资方式的相关规定，但符合上海工商局的相关

规定。 

3、关于对人力资源出资的规范 

为了规范股东人力资源出资的情形，2015 年 3 月 10 日，超艺有限召开股东

会，同意股东陈俊伟（该部分股权的实际持有人）以 120 万元的货币资金置换人

力资源出资。2015 年 3 月 24 日，众华会计出具了“众会字（2015）第 286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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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报告》，对本次现金出资置换进行了验证。对于本次以现金出资对人力资

源出资的置换，超艺有限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备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超艺有限设立时以人力资源出资系根据上海工商局的

相关规定进行办理，且进行了工商注册登记，虽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登记

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但不构成股东对公司的虚假出资；股东陈俊伟以货币资

金对该部分人力资源出资进行了置换，并在主管工商部门办理了备案，已对公司

股东的人力资源出资进行了有效规范；超艺有限设立时以人力资源出资的情形不

会对超艺有限有效设立及合法存续的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本次挂牌转

让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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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张江超艺多媒体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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